


行政强制类流程图
1.强制拆除违反容貌标准的建筑物、强制拆除违法建设等
发现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、环境卫生标准的建筑物、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或其他类违法建设


经营者对改正价格违法行为的情况，及时告知价格部门，价格主管部门根据其改正情况，作出决定：1、确已改正的，停止公告；2、没有改正的，继续公告，直至改正为止。


立案




调查取证、认定违法行为
可作出赔偿内容的决定或责令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
决 定




复议决定
对复议法第七条所列规定有权处理的，在7日内转送有权机关依法处理
确认违法
撤消
变更
限期履行
维持

	



案件处理审批




责令限期改正、罚款或拆除




可作出赔偿内容的决定或责令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
决 定




复议决定
对复议法第七条所列规定有权处理的，在7日内转送有权机关依法处理
确认违法
撤消
变更
限期履行
维持

	逾期未改正或者未拆除，催告、公示、报县人民政府批准责成





依法组织强制拆除





登记、结案、归档





	可作出赔偿内容的决定或责令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
决 定




复议决定
对复议法第七条所列规定有权处理的，在7日内转送有权机关依法处理
确认违法
撤消
变更
限期履行
维持

承办机构：执法大队
咨询电话：0554-4027971/4031015      
监督电话：0554-3123289


2.查封（扣押）违法现场、物品等强制
举报
部门移送
上级交办
巡查
执法人员当场制作举报记录
城管执法人员调查
填制行政强制措施审批表，报承办机构行政负责人批准。遇有特殊情况必须经承办机构行政负责人口头批准，并在24小时内补办上述手续。
城管执法人员出示执法证件。
1、其中扣押或查封期限不得超过30日，情况复杂，经承办机构行政负责人批准，可以延长30日；
2、经查明与违法行为无关的，经承办机构行政负责人批准后，执法人员立即解除扣押、查封强制措施，制作并送达解除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，退还财物；
3、对容易腐烂、变质的物品，在征得当事人同意，或者法律法规规定可以先行处理的，经承办机构行政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处理，向当事人制作并送达先行处理物品通知书。
城管执法人员当场制作现场笔录。
城管执法人员当场制作并送达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和查封、扣押清单；需要委托第三人保管的，制作并送达委托保管书。


承办机构：执法大队
咨询电话：0554-4027971/4031015      
监督电话：0554-312328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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